



中税协发[2016]032号
  
关于印发《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
会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中税协五届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同时，就首批税务师入会工作相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为方便税务师办理入会手续，本次考试合格人员在通过“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系统”（以下简称“报名系统”）申请证书发放、完善登记信息的同时，可在证书登记后通过报名系统的链接直接申请入会，入会登记信息即为证书登记信息，入会审核材料以办理登记提交的材料为准。
二、税务师申请入会后信息自动进入行业管理系统，地方税协审核通过后即可发放《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证》。会员会籍管理操作在行业管理系统中办理，操作方式不变。
三、新版《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证》提供二维码查询功能，可通过手机扫描方式进行信息查询。
四、地方税协在办理会员会籍管理手续时如需要纸质表格，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附件中的表格办理。
五、为保证首批税务师及时登记入会，请各地方税协在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同时做好会员入会的现场宣传工作。
六、税务师入会后的个人会费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地方税协收取。
七、《暂行办法》作为政策调整时期的依据，只适用于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90号），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并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办法（试行）》进行登记的税务师申请入会及后续各项会员会籍管理工作。
持有《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办理各项会员会籍管理手续仍按《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入会登记管理办法》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随着行业管理制度的明确，中税协将根据行业的现实情况对会员会籍管理制度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附件: 1.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2.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转执业会员申请表
3.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执业会员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
4.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执业会员转所申请表
      5.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个人会员转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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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电子件)
抄送：纳税服务司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16年5月23日 印发
                             校对：会员管理部   吴博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个人会员会籍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履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税协”）行业自律管理职能，做好个人会员管理工作，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会员，是指通过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登记服务办法》）进行登记并申请加入中税协（同时加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地方税协”）的税务师。
第三条  个人会员按是否在税务师事务所执业分类。按照《登记服务办法》进行执业登记的税务师为执业会员，非执业登记的为非执业会员。
第四条  中税协负责制定个人会员会籍管理办法，地方税协负责本地区个人会员会籍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税务师应在取得资格证书并进行证书登记一个月内，向所在地方税协提出入会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第六条  个人会员信息发生除个人会员类型、所在税务师事务所、所在地方税协等项目的变更外，按《登记服务办法》相关要求办理变更，办理后会员信息自动更新。
第七条  个人会员资格证书登记类型发生变更，应通过行业管理系统向所在地方税协提出会员类型变更申请，经所在税务师事务所确认和地方税协审核通过后，完成个人会员类型变更手续。
个人会员类型变更必须符合变更条件，并履行会员义务。
第八条  转所是指个人会员申请在所在地方税协辖区内离开原税务师事务所转入其他税务师事务所。
转所由申请人通过行业管理系统提出申请，经转出税务师事务所和转入税务师事务所确认后，向所在地方税协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转会是指个人会员申请由所在地方税协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转入其他地方税协。
转会由申请人通过行业管理系统提出申请，在税务师事务所工作的个人会员经转出税务师事务所确认后，向转出地地方税协申请办理转出手续。转出地地方税协审核通过后，三个月内，有转入税务师事务所的经事务所确认后，向转入地地方税协申请办理转入手续。
第十条  个人会员办理转所和转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在税务师事务所工作的个人会员与税务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或者与税务师事务所协商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二）担任税务师事务所出资人（合伙人）的执业会员，已完成财产份额（出资）转让（退伙）手续，或者签订财产份额（出资）转让（退伙）协议；
（三）未被要求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中税协、地方税协等部门检查、调查。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信息变更、类型变更、转所和转会可由所在税务师事务所通过行业管理系统代为申请，并经本人确认。
第十二条  个人会员或税务师事务所提出的个人会员类型变更、转所和转会申请，确认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的，申请人有权向地方税协申诉。地方税协收到申诉后，应当向确认人征询原因。确认人应在20个工作日内说明拒绝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在规定期限内未向地方税协说明理由，地方税协可以直接为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并在行业管理系统中注明原因。
第十三条  《个人会员证》所载基本信息发生变化、损毁或遗失等，可以向所在地方税协申请变更或补发。
第十四条  港、澳、台地区税务师登记入会和《个人会员证》的发放，由中税协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个人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税协授权地方税协取消其会员资格并报中税协备案：
（一）自愿申请退会；
（二）不履行会员义务；
（三）资格证书登记被取消或者注销；
（四）中税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税协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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